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

會員產品參展補助辦法
第5屆第2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

一、目的：

本會為協助會員拓展貿易，爭取商機，特訂本實施辦法。

二、補助對象及有關規定事項：

   （一）本會會員入會滿一年以上，參加下列各種展覽者：

1、參加國貿局、外貿協會舉辦之國內外各地展覽會。

2、參加外貿協會所屬展覽場地。

3、參加新北市工商展覽中心展出者。

4、參加國外知名展場之展覽者，經理事會認可者。

5、以上展覽若為固定攤位，展期應連續3天以上。

（二）展覽期間本會得派員實地抽查。

（三）參展會員，應以書面將「展覽地點、展覽名稱、展出日期及攤位號碼」通知本會，國內展出者於展出十日前通知本會；國外展出者於展出十五日前通知本會。

（四）參展結束後三十天內，請檢附下列文件一倂送會核辦，一個標準攤位

以補助一家公司為限。

      1、申請書。

2、報名表或參展合約(需含展出時間、地點、攤位號碼)。
3、發票、收據正本(正本審核後需要退還者，請檢附影本加蓋申請公司大小章及掛號回郵信封)。
4、展覽實況照片二張：攤位近照及遠照（攤位全景，需含公司名稱或楣板；含左右攤位之實景）。
5、未重複領取任何政府或其它單位(團體)補助切結書。
（五）申請會員若於當年度發生重大事件（如食安、污染等）致影響公共安 
         全者，不予補助。
   三、補助金額：
    全年度補助經費以當年度貿易拓展費預算金額為限，並以當年一月一       

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參加展示，符合本辦法規定之提出申請全部會員，於   

年底依年度預算總額平均發給，每年每家以申請一次為限，補助金額為實
際展示費用之50﹪，最高補助上限為新台幣壹萬貳仟元。

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

參展補助費申請書      

中華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一、  展覽名稱：  
二、  主辦單位：

三、  展出日期：自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 年    月    日止計      天

四、  展出國家/展館：
五、  攤位號碼：    區      樓       號

六、  參展費用：新台幣              萬     仟    佰     拾    元整

七、  申請文件：

（一）參展合約影本或報名表、攤位表乙份  (附正本以憑核對)

     （二）繳納費用憑證或發票影本乙份(附正本以憑核對)
     （三）展覽實況照片二張

     （四）未重複領取任何政府或其它單位(團體)補助切結書
     （五）正本需退還者，請附掛號回郵信封

會員編號：       

公司名稱（中文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蓋章）
公司名稱（英文）：   

負 責 人 姓 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蓋章）
公  司  地  址：

電          話：

聯    絡    人：

會員公司參加國際展覽

未重複領取政府或其它單位(團體)補助 切結書

    本公司參加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展覽名稱)」，切結未重複領取政府或其它單位(團體)補助，如有重複領取情形，同意無條件立即自動歸還，若經公會查出重複申請，連續2年不得向公會提出申請參展補助並停止享有公會之福利2年。
此  致

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

會員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
公司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請蓋章)

負責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請蓋章)

統一編號：

聯絡人：

聯絡人電話：(  )               /分機

地址：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